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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2023年5月，拉萨市成功申创第三批海
绵城市建设全国示范城市。为更好地系统化
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有必要通过制定法
规对各方面工作进行规范调整，使海绵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工作于法有据，确保各方面职
能职责在法治的框架规范内运行。

据拉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
侯静华介绍，《拉萨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
例》共六章三十五条，主要包括总则、规划与
建设、运行与管理、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等
内容。拉萨市海绵城市建设拟着力解决城市
局部山洪内涝风险较高、污水收集处理效能
低、水系湿地海绵功能有待加强等问题，重点
推进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优化城市水系
和公园绿地建设、加强山体及水系湿地保护
修复、提升雨水及再生水利用能力、推进污水
处理提质增效、实施源头海绵城市项目建设、
打造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片区、打造海绵城市
建设示范工程和加强海绵城市能力建设九项
核心任务。

拉萨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天放
表示，在海绵设施运行管理方面，针对不同建
设主体的海绵城市设施，在《拉萨市海绵城市
建设管理条例》中明确了海绵城市设施运营
维护责任人及职责要求。后续拉萨市将结合
本地气候特点、海绵设施运行情况等条件，在

已出台的《拉萨市海绵城市建设运行维护导
则》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修订，并督促各相关海
绵设施责任单位根据导则性要求，结合本单
位负责的海绵设施项目实际情况，编制或修
订各责任单位运行维护管理制度。

今年，拉萨市城市管理部门在编制《拉萨
市城市精细化管理标准（试行）》过程中，已结
合《拉萨市海绵城市建设运行维护导则》将海
绵设施运行维护相关要求纳入其中。同时，
拉萨市正在搭建海绵城市智慧管理平台，目
前此项目初步方案已基本编制完成，预计明
年将搭建成功，后续将利用数字化信息技术
监测手段，确保海绵设施正常运行。

《拉萨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
确保建筑垃圾处置全过程闭环管理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拉萨市城市化进
程的不断加速，在建筑垃圾管理方面出现
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现行的《拉萨市城市
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管理办法》在城市建
筑垃圾处置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已无法满足当前建筑
垃圾处理全过程管理的需要，急需上升为
地方性法规。侯静华介绍，《拉萨市建筑垃
圾管理条例》共八章三十四条，主要对建筑
垃圾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
及其监督管理等活动作出了具体规定，明
确建筑垃圾处置的责任主体，确保建筑垃
圾处置全过程闭环管理，鼓励建筑垃圾源

头减量和循环利用，加大对建筑垃圾处置
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拉萨市建筑垃圾管理条
例》对住宅装饰装修、维修等产生的建筑垃圾
如何处置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据拉萨市城市
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加永曲培介绍，《拉
萨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公
共设施、单位零星维修或者临街门店、个人住
宅装饰装修、维修等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当分
类并堆放到指定的临时堆放点。社区、物业
等组织负责指定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并交
由取得处置核准文件的运输单位及时清
运”。此条款有效规范了零星建筑垃圾处置。

同时，针对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拉萨市建
筑垃圾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从事建筑垃
圾运输的单位，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条件，并向运输企业所在地的县（区）建筑垃
圾主管部门申请核准文件”。第十六条规定建
筑垃圾运输单位在运输过程中应当随车携带
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并遵守防止建筑垃圾
遗撒、保持车辆外部整洁等相关规定。

针对建筑垃圾运输单位未核准擅自处置
建筑垃圾或者处置超出核准范围的，《拉萨市
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中作了明确
规定，责令建筑垃圾运输单位限期改正，给予
警告，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拉萨市两部地方条例将于11月1日起实施
10月9日，记者从拉萨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4年9月26日，西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新制订的《拉萨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拉萨市建筑垃圾管理
条例》两部地方性法规将于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 文/记者央金卓玛图/记者贡曲罗杰

声

明

由我西藏天源路桥有限公司承建的“公路危桥改造工程第二标段项目”，于2019年
12月28日通过交工验收，该工程民工工资、机械租赁费、材料费等已全部结清，无任何拖
欠民工工资机械租赁费等问题，如有异议，请相关人员自本声明见报之日起30日内与我
公司或相关人员联系。

联系人：尼玛旦增
联系电话：15726703577
特此声明

西藏天源路桥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0日

声

明

由我公司（西藏乾泰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林周县道路路面修复养护工程（春堆
段）”已全面完工，所有民工工资及材料款已全部结清，如有异议，请于本声明见报之日
起30日内与我公司联系处理。

联系电话：13629069801
联系人：赵敏
特此声明

西藏乾泰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0日

通

知

车牌号为藏A·D2869的车已于2012年6月出售给穷达，但至今未办理车辆过户手
续。请现车主于本通知见报之日起7日内与原车主联系办理过户手续，逾期未办理一切
后果自负，该车自出售之日起一切责任与原车主无关。

特此通知
巴桑次仁

联系电话：15889097583
2024年10月10日

声

明

四川省佳驰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不慎，将四川省佳驰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山

南市交通运输局关于2018年度村道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A标段，项目专用章（编号：

54050210001599）、彭昌梅私章（编号：5101009361805）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四川省佳驰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0日

强化河湖长履职尽责
实现“管不住”到“管得好”

水兴则邦兴，水安则民安。全面推行河湖
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水问题、维护河湖健康
生命的有效举措，是完善水治理体系、保障国
家水安全的制度创新。长期以来，日喀则市强
化河湖管理和保护，促进河长湖长主动作为、
担当尽责，目前，全市1031条河流、42座水库全
部纳入河湖长制管理，建立起2738人的四级河
湖长体系，河湖长制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日喀则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志
辉介绍，为强化河湖长履职尽责，日喀则市更
新、制作市级河湖长履职提醒单，并与联通公
司签订协议，按月对25名市级河湖长发送短
信提醒，告知巡河湖重点工作。同时，强化培
训引导，累计培训市、县、乡三级河湖长260
名，并在2023年自治区河湖长制考核中获评

“优秀”等次，排全区第二名。众多河湖实现
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
好”的转变，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

推进河湖长制信息系统建设，以数字化、
智能化提升河湖管理现代化水平，是河湖管
理保护的必然趋势。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日
喀则市将河湖信息、河湖长信息录入二维码，
更新、制作、粘贴619块河湖长制公示牌幕布，
实现了河湖长制公示牌信息化、智能化，并利

用卫星遥感监测、视频监控、无人机等技术，
对全市19个重点河湖开展“四乱”问题排查、
对8个重点河湖开展无人机航拍，为河湖管护
事业注入了智慧动力，为全面提升河湖管理
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陈志辉告诉记者，目前，日喀则市正在督
促、指导 10个县（区）开展全市67个山区河
道、2个名录外湖泊的管理范围划定工作，并
已整改完成2023年水利部反馈的242个图斑
中226个图斑，已复核完成水利部2024年反
馈的137个图斑。

查处非法采砂行为15起
没收非法采砂石量1949吨
漫步在日喀则市，水清岸绿、风景如画。

近年来，日喀则市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持续
发力，通过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
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人民群众获得感
显著增强，水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

日喀则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陈宇介绍，为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理念，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等要素，巩
固深化碧水保卫战成果，日喀则市生态环境
局严格审核年度监测方案，加大对重点流域
和重要河湖的监测监督。按季度开展水质监
测，截至目前，日喀则市主要江河、湖泊水质
整体保持良好，国控地表水断面（点位）达到

水质目标要求，达标率为100%，全市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

为持续打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攻坚战，
对全市32个城镇水源地和56个乡镇及农村
水源地保护区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1次，全面
摸清水源地保护情况和现状；加强水源地巡
查监管，累计开展监督检查4次。按规定开展
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每
季度水质监测1次，目前32个城镇水源地和
56个乡镇及农村水源地水质监测结果均达
标，达标率为100%，已完成67个农村分散式
饮用水保护区划定，并纳入年度监测范围。

同时，为维护良好的水事秩序，保护河道
水生态环境，今年4月至6月底，日喀则市累计
出动人员1685人次，累计巡查河道长度7098
公里，查处非法采砂行为15起，没收非法采砂
石量1949吨，没收违法所得11.5775万元，罚款
4万元，并积极协助自治区总河长办申报年楚
河桑珠孜区段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工作，争取资
金308.8万元，正在开展20个跨县区和跨地市
河湖的健康评价、健康档案建立工作。

大力宣传河湖长制工作
营造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良好氛围

长期以来，日喀则市生态环境局以改善
水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统筹水环境、水资
源、水生态，持续做好对主要河流水质的监

管，在已排查出的52个入河排污口基础上，再
次组织开展全面摸排，进一步完善入河排污
口清单，明确排污责任主体，实行动态管理；
对保留的入河排污口进行监督性监测1次，均
达标排放；并对全市传染病医院、二级及以上
的医疗机构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
开展1次监督检查，目前已形成问题清单，开
展监督性监测全覆盖1次，均达标排放。

同时，为加强水环境保护宣传，日喀则市
大力宣传河湖长制工作中的新思路、新举措、
新进展、新成效，不断增强公众对河湖保护的
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营造全民参与生态环
境保护的良好氛围。目前，全市2738名四级
河湖长累计巡河湖5.8万余人次。

经过多年努力，日喀则市水清河清水畅、
岸绿景美景象不断显现，生态环境整体持续
向好，如今，日喀则市流域面积稳定增加，水
资源总量达到287亿立方米，全市范围内主要
江河、湖泊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

“我们将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确保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
体比例保持100%，并积极推进创建美丽河湖
建设和保护，加强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工作，确
保我市水环境质量达标，让越来越多的河湖
呈现‘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美好景象。”陈
宇说。

日喀则市河湖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良好的水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近年来，日喀则市始终坚持把

护水、治水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不断探索河湖管护新思路、新模式、新机制，精心做好“水文章”，激发城市高质量发
展新活力。使河湖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水土保持工作取得“新成效”，水资源管理保护实现“新突破”，水生态环
境治理迈上“新台阶”。 记者次吉

俯瞰宗角禄康公园俯瞰宗角禄康公园


